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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与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景融合”）签订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文化产业特别是影视行业展开多方面的战略合作。本次

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双方目前仅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且项目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当年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双方将在合作条件依法具备时另行商定具体合作模式及合作项

目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9年1月6日，公司与丽景融合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华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2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CKUMXK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财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创业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工程规划与管理；工程

招投标咨询（凭资质经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为促进公司文化板块的发展，利用对方在洛阳地区的优势资源，给予公司在影片

的开发、制作、宣传、投资、发行方面的鼎力支持， 同时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

品牌口碑，依靠并立足于洛阳地区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特色，积极参与洛阳地区

文化发展以及文化资源商业化开发，推动双方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战略

升级。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和长期战略合作的目的，经友好

协商，达成共识，签署了框架协议。 

该框架协议的签订已经过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事项无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甲乙双方同意，发挥各自在文化产业的优势，在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

基础上，展开全面合作。 

（1）甲方利用其在洛阳地区的优势资源，给予乙方在影片的开发、制作、

宣传、投资、发行方面的鼎力支持，如甲方与相关方就引入甲方作为上市公司战

略股东的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甲方将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给予乙方一定的

增信支持。 

（2）乙方充分利用自身的品牌口碑，依靠并立足于洛阳地区历史文化底蕴

厚重的特色，积极参与洛阳地区文化发展以及文化资源商业化开发，推动甲方在

文化产业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战略升级。 

（3）双方将依法依规推进工作进程，并在合作条件依法具备时另行商定具



体合作模式及合作项目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2、甲方不排除未来在合适的时机，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和上市公司发展

规划，成为上市公司的战略股东。 

3、甲方成为上市公司战略股东后，将利用自身文化产业优势和上市平台资

本运作优势，将上市公司建设为洛阳文化产业平台，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文化产业

业务规模。 

4、如有其他合作内容，甲乙双方将根据情况通过补充协议另行约定。 

（三）合作期限 

1、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约定事项的履行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0

年12月31日止。 

2、本协议期满后双方拟继续开展战略合作的，应当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四）其他 

1、本协议仅为双方的初步意向性安排，是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协议涉及

的具体合作事项尚需双方履行尽职调查、内外部决策、申报审批等程序，以相关

方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变更后的内容或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由于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项下合作无法继

续进行的，双方经协商可终止或解除本协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双方目前仅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且

项目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当年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也符合公司的

经营发展和战略规划，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提升公

司形象，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



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

沟通和落实。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9日 

 


